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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政字〔2021〕20号

高唐县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高唐县耕地保护“田长制”实施方案的

通 知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高唐县耕地保护“田长制”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高唐县人民政府

2021年 4月 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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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唐县耕地保护“田长制”实施方案

为坚守耕地保护红线，明确耕地保护责任，提升国家粮食安

全保障能力，实现我县对耕地全方位、全覆盖、无缝隙管理，根

据《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制度创

新强化耕地保护的意见》（鲁办发电〔2020〕133 号）和《聊城

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聊城市耕地保护“田长制”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聊政字〔2021〕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

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坚持最严格的耕

地保护制度，落实“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”战略，加强耕地数量、

质量、生态“三位一体”保护，建立以县考核、镇督导、村为主体、

“田长”落实的基层耕地保护体系，构建起全面保护、集约高效、

监管严格的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新格局，牢牢守住耕地红线。

在全县建立实施耕地保护“田长制”，实现每块耕地有“田长”、

耕地保护全覆盖的管理模式，将耕地保护任务落实到责任人，建

立层层有责任、基层抓落实的保护机制，确保全县耕地和永久基

本农田面积不低于市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严保严管。强化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、耕地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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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保护意识，将永久基本农田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要素，强

化永久基本农田对各类建设布局的约束，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

耕地，坚决遏制耕地“非农化”、防止“非粮化”。

（二）坚持属地管理。依照行政管辖和土地权属，压实属地

责任，构建“属地管理、全面覆盖、责任到人”的村级“田长制”管

理体系，切实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。

（三）坚持奖惩分明。将耕地保护“田长制”落实情况与耕地

保护责任目标考核、村级干部绩效考核挂钩。“田长”履职情况

作为耕地保护激励镇街评先树优的重要依据，计入村级干部绩效

考评总成绩，并对失职渎职进行约谈问责。

（四）坚持科技支撑。依托市级“田长管理平台”系统，将地

块“田长”信息录入耕地保护数据库，通过日常巡查、卫片比对、

定期考核等，加强对永久基本农田等耕地保护的科技支撑。

三、“田长”设置和职责

（一）田长设置

建立以村为单位的网格化管理机制，以自然村为耕地保护网

格基本单元，由村（居）支部书记（主任）或村民代表担任田长。

涉及国有农用地的，由单位法人担任田长。

（二）田长职责

落实地方党委政府严格耕地保护措施，负责村（居）辖区内

永久基本农田等耕地日常监督和管护，组织开展以下具体工作：

1、宣传耕地保护政策。通过广播、微信、宣传栏等方式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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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耕保政策，正确引导承包经营权人在耕地上的种植行为，永久

基本农田要重点用于发展小麦、玉米等粮食生产；一般耕地主要

用于粮食和棉、油、糖、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，严格控

制耕地转为林地、园地等其他类型农用地。禁止占用耕地建窑、

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、挖砂、采石、采矿、取土等；禁止

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；禁止闲置、荒芜耕地。

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、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；严禁擅自占

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挖田造湖、挖湖造景；严禁违规占用耕地

从事非农建设。永久基本农田不得种植杨树、桉树、构树等林木，

草坪、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植物以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。

2、预防耕地承包人改变耕地用途。落实村庄规划，及时掌

握各地块承包人思想动态，如有动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建房等

破坏耕地和以上禁止等行为的意向或行为，要及时劝阻，迅速向

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汇报，以便将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。

3、发现、制止和报告违法占用耕地行为。运用“田长管理平

台”移动终端等，巡查辖区内新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等耕地，及

时发现违法占用或者破坏永久基本农田、新增耕地改变用途等破

坏耕地行为，及时制止、上报，并落实依法查处和整改措施。

4、保护提升耕地质量。负责辖区内耕地生产设施管护和永

久基本农田保护牌的保护工作。积极参与土地整治，督促承包经

营者落实耕地质量提升、耕地不得撂荒等各项措施。

5、其他需要完成的耕地保护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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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保护责任。全县耕地保护“田长制”

工作在“高唐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联席会议”统一领导下开展，自

然资源、财政、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要密切配合、齐抓共管，分

工协作、合力推进。各镇街作为本辖区永久基本农田等耕地保护

的责任主体，要强化“人、财、物”保障，“田长”保护耕地的有关

费用、标志牌设立、激励奖励资金等费用，由县财政在新增建设

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县级分成资金、耕地开垦费等资金中统筹保

障，确保“田长制”工作有序推进。

（二）加强科技支撑，实现高效管理。依托市级“田长”管理

平台，实现“田长制”科学化管理。通过“田长”定期上传巡田记录、

及时报告发现问题，县、镇（街道）两级逐级督促整改，实现日

常巡查监督管理。经自上而下下发卫片等疑似问题核查任务，“田

长”现场调查后自下而上上报核查结果，精准有效完成疑似问题核

查整改。通过定期汇总统计平台管理数据，与“田长”考核制度挂

钩，实现科学合理考核，落实奖励惩处政策，实现对“田长”精准

高效管理。

（三）严格奖惩考核，确保保护效果。耕地保护“田长制”工

作开展情况将列入各镇街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内容，作为每年

耕地保护激励镇街评先树优的重要依据。各镇街要将耕地保护“田

长制”工作纳入村级绩效量化考核内容，根据各自实际制定考核办

法对“田长制”落实情况赋予一定考核分值，任期内落实情况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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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届换届选举的参考依据。对按期完成巡田任务，能够及时发

现、报告并及时制止违法占用、破坏耕地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田长，

年终考核给予一定加分奖励；对未按期完成巡田任务、未及时发

现问题并上报且经下发卫片、信访举报等反馈问题核实属实的，

每核实违规占用 1 亩耕地扣减 1 分，并不得再列入耕地保护激励

村进行奖励；对于经核实违规占用 5 亩以上耕地且未及时发现上

报的田长，给予约谈问责。

（四）强化舆论引导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各单位要加大耕地保

护“田长制”宣传力度，通过广播、微信、宣传栏等方式普及耕地

保护政策，强化舆论引导，使“田长制”工作深入人心。要在各村

设立耕地保护“田长制”标志牌，标明保护面积、范围、责任田长

及举报电话，引导群众广泛参与、共同管理，形成全社会关心、

支持、参与和监督的良好氛围。

抄送：县委有关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

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。

高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9 日印发


